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李佳育 

訴訟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      告  歐悅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冠宏 

訴訟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30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拾

柒萬柒仟參佰玖拾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第3 款規

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為同法第436

條第2 項所明定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先位

聲明：㈠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㈡

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不存在。

備位聲明：被告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3日所簽發附表一所

示之本票票據法律行為、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

法律行為均應予撤銷（雄簡卷第7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

明為：先位聲明：確認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備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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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撤銷附表一所示本票之發票行為（雄簡更一卷第49

頁）。審酌變更前、後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故其所為訴

之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

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

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

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台上字第1031 號判例意旨參照）。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6948號民事

裁定所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不存

在，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對原告行使票據權利，

而原告否認該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

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

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

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為清償學貸、信貸等款項而有

資金需求，透過網路覓得自稱為「好求貸」之貸款代辦公

司，原告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

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

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

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

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云云，原

告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迫於

先前所負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誤信為

真。於同年月23日前往「周副理」所指定處所，與自稱車商

人員會合，由車商人員交付原告空白之系爭本票，以及分期

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

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於前揭文件上未填載任何

項目、欄位之情形下，要求原告於完全空白之前揭文件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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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蓋章。同時車商人員表示：若原告無用車需求，代辦人員

會將系爭車輛租賃給台中的車商並給付原告租金云云，原告

遂依照車商人員之指示辦理。嗣於同年00月間，原告收到被

告之催繳通知，卻未收到「周副理」所稱增貸之金額，相關

稅金、強制險費用亦未經繳納，與先前「周副理」所稱：原

告可取得增貸金額以及協助處理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等語

相去甚遠，「周副理」屢次推諉敷衍原告，原告始察覺受

騙。又原告所簽名之系爭本票，簽署時其上並無金額之記

載，原告雖另出具授權書，惟該次本票未完成應記載事項，

屬無效票據，原告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

本票有效，然兩造間並無約定任何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

之原因關係，係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

即擔保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而觀之分期付款暨

債權讓與契約書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僅兩造簽

署，丙方即債權讓與人和逸國際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和逸公

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始未在前開兩份文件上用印或簽

名，無從認定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已成立債權讓與契約。再

者，原告完全不知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及債權讓與暨委

託撥款確認書上之和逸公司為何人，亦未曾與和逸公司或車

主洽商附表二之買賣車輛，實無成立買賣車輛合意，附表二

之債權應屬無效，故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權利因失其擔保，

原告自得憑此對抗被告，而不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爰依

法聲請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如法

官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無理由，惟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僅23

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先前所負之學貸、

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

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因而簽發系爭本票、分期付款暨

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

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等文件，原告所為之法律行為情

形，應符合民法第74條所定「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況且

附表二買賣契約標的之車輛「SKODA YET 1.2版TSI，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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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下爭系爭車輛），於買賣契約成立當時系爭車輛年份

已超過8年，中古市場價格僅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然

原告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款本金加計利息竟高

達56萬元，遠超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

車輛占有，可謂車、財兩失，該約定依當時之情況觀之，亦

屬民法第74條所稱之顯失公平，爰此，原告依據民法第74條

之規定於1年內向法院聲請撤銷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或減

輕其給付。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

明。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9月23日簽立系爭本票時，同時立具

授權書，授權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得視實際情況自行填載發票

日及票據金額，並視事實需要，隨時自行填載到期日，並行

使票據上之權利，由此可知系爭本票既經原告授權被告填寫

票據金額，使其成為完全票據，原告自應負擔票據責任。又

依雙方該日簽訂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約定原告自111

年10月27日起，每月為一期，一期繳納9,343元，共分60期

方式償還被告貸與之42萬元債權，且被告在原告向其申請分

期融資貸款後，已由被告之行政人員於000年0月間致電原

告，向原告確認其購車資訊、貸款金額、分期付款期數與每

期應繳納之款項，原告均明確向被告表示知悉上開資訊，顯

見原告對其向被告申請車輛融資貸款一事知之甚詳，兩造間

已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此42萬元消

費借貸債權，其後原告並已繳納8期款項，嗣因違約未再繳

納，經被告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竟提起本件訴訟，

其主張顯無理由，且有違誠信原則而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起訴狀之原證1所示系爭本票、原證2分期付款暨債權讓

與契約書、原證3之動產抵押契約書、原證4之動產擔保登記

申請書、原證5之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均為原告所親

自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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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提出之被證1、4之錄音，為原告與被告員工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⒈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

權讓與契約」之履行，非作為擔保消費借貸契約之履行，兩

造間並無消費借貸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於

起訴狀自承：透過網路覓得貸款代辦公司，而與自稱「周副

理」之代辦專員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

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

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

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

費用等語（雄簡卷第8-9頁），又經原告已指定將42萬元款

項向和逸公司為給付，有起訴狀、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

書及中國信託匯款明細在卷可證（雄簡卷第9、27頁、雄簡

更一卷第59頁），顯見兩造間所成立者為42萬元之借貸契約

消費，且被告已按原告指示向第三人和逸公司為給付。至於

原告以兩造簽訂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雄簡卷第21

頁），而主張被告係受讓和逸公司對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

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約定云云。惟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

契約，兩造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及借貸金款交付之事實，

消費借貸契約即已成立，參以兩造之照會電話錄音譯文，被

告照會員工已向原告確認：「被告人員：那此次貸款金額為

42萬元，共分5年60期對嗎？原告：對」等語（雄簡更一卷

第39頁），且原告當庭亦不否認為其與被告員工之照會電

話，益徵兩造間確實有消費借貸之合意無訛，故系爭本票所

擔保應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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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系爭本票債權應有效存在：　

　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於其簽署時，無金額之記載，欠缺應記載

事項為無效等語。惟查，原告已於簽立系爭本票時一併簽立

授權書，其上記載：授權被告得視實際狀況自行填載發票日

及本票金額等語（雄簡卷第19頁），而原告對於上開授權書

為其所簽名亦不爭執（雄簡更一卷第50頁），則被告於原告

簽發系爭本票後，自行將其上空白之金額欄位填載兩造借貸

款項42萬元，難認有何違法，是系爭本票並無欠缺應記載事

項之情事，故系爭本票應為有效之票據。

　⑵至於原告主張，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債權讓與契約並未成立，

且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則

系爭本票債權之原因關係不存在云云。然本院已認定系爭本

票之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而非被告自和

逸公司受讓對原告之債權已如前述，縱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

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或原告撤銷購買系爭車輛

之買賣行為，僅關涉原告與第三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仍

有效成立而言，甚至，被告與和逸公司間縱無債權讓與契

約，依債之相對性，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契約與本件消費借

貸契約分屬不同法律關係，故原告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事

由對抗被告。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

驗，因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

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實為輕

率、急迫、無經驗，請求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等語。惟

觀之兩造之貸款照會錄音譯文，被告之照會人員已向原告詳

細詢問個人資料、購買標的、貸款金額，且再次向原告確

認，以上資訊是否清楚知道，經原告回答：知道。以原告當

時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所為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及

效果，實難推諉不知。則原告片面以甫出校園、擔負學貸、

信貸等為由，逕主張依民法74條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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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中古市場價值僅約

25萬元，然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與本金加利息

竟高達56萬元，遠超過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

得系爭車輛占有，而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惟觀之，原

告於起訴狀時已自承「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

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

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

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

用。」等語（雄簡卷第9頁），可見原告對於增加貸款金額

之操作手法及用途已知情後，始向被告申請42萬元之分期貸

款，並非有何出於錯誤評估或判斷，而事後原告未取得系爭

車輛，如有受詐騙之情事，亦為「好求貸」或「周副理」所

為，原告難以之對抗被告，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

票行為，為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本件原告已繳8期款項金額共7萬4,744元，其中本金部分為4

萬2,610元，利息為3萬2,134元，有被告提出之計算表在卷

可參（本院卷第8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4

頁），因此，原告尚欠被告借貸款項本金為37萬7,390元

（計算式：420,000－42,610＝377,390）。系爭本票既係擔

保上開借款債權，則原告就系爭票據債權超過37萬7,390元

範圍內應不存在。　

六、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7萬7,390

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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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附表一

附表二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約定利息

李佳育 111年9月23日  42萬元 無 年息16％

原債權人  債權發生原因 債權受讓人 債權內容

和逸公司 分期買賣自小客

車價金

歐悅融資股

份有限公司

本金42萬及自

111年10月27

日起至116年9

月27日止，按

年息12％計算

之利息。前開

本金及利息共

560,580 元 ，

分60期償還，

每期償還9,34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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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李佳育  
訴訟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      告  歐悅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冠宏  
訴訟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3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拾柒萬柒仟參佰玖拾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第3 款規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為同法第436條第2 項所明定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先位聲明：㈠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㈡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不存在。備位聲明：被告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3日所簽發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法律行為、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法律行為均應予撤銷（雄簡卷第7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備位聲明：撤銷附表一所示本票之發票行為（雄簡更一卷第49頁）。審酌變更前、後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故其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台上字第1031 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6948號民事裁定所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對原告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該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為清償學貸、信貸等款項而有資金需求，透過網路覓得自稱為「好求貸」之貸款代辦公司，原告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云云，原告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迫於先前所負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誤信為真。於同年月23日前往「周副理」所指定處所，與自稱車商人員會合，由車商人員交付原告空白之系爭本票，以及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於前揭文件上未填載任何項目、欄位之情形下，要求原告於完全空白之前揭文件上簽名蓋章。同時車商人員表示：若原告無用車需求，代辦人員會將系爭車輛租賃給台中的車商並給付原告租金云云，原告遂依照車商人員之指示辦理。嗣於同年00月間，原告收到被告之催繳通知，卻未收到「周副理」所稱增貸之金額，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亦未經繳納，與先前「周副理」所稱：原告可取得增貸金額以及協助處理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等語相去甚遠，「周副理」屢次推諉敷衍原告，原告始察覺受騙。又原告所簽名之系爭本票，簽署時其上並無金額之記載，原告雖另出具授權書，惟該次本票未完成應記載事項，屬無效票據，原告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本票有效，然兩造間並無約定任何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即擔保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而觀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僅兩造簽署，丙方即債權讓與人和逸國際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和逸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始未在前開兩份文件上用印或簽名，無從認定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已成立債權讓與契約。再者，原告完全不知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上之和逸公司為何人，亦未曾與和逸公司或車主洽商附表二之買賣車輛，實無成立買賣車輛合意，附表二之債權應屬無效，故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權利因失其擔保，原告自得憑此對抗被告，而不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爰依法聲請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如法官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無理由，惟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因而簽發系爭本票、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等文件，原告所為之法律行為情形，應符合民法第74條所定「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況且附表二買賣契約標的之車輛「SKODA YET 1.2版TSI，2014年份」（下爭系爭車輛），於買賣契約成立當時系爭車輛年份已超過8年，中古市場價格僅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然原告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款本金加計利息竟高達56萬元，遠超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車輛占有，可謂車、財兩失，該約定依當時之情況觀之，亦屬民法第74條所稱之顯失公平，爰此，原告依據民法第74條之規定於1年內向法院聲請撤銷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9月23日簽立系爭本票時，同時立具授權書，授權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得視實際情況自行填載發票日及票據金額，並視事實需要，隨時自行填載到期日，並行使票據上之權利，由此可知系爭本票既經原告授權被告填寫票據金額，使其成為完全票據，原告自應負擔票據責任。又依雙方該日簽訂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約定原告自111年10月27日起，每月為一期，一期繳納9,343元，共分60期方式償還被告貸與之42萬元債權，且被告在原告向其申請分期融資貸款後，已由被告之行政人員於000年0月間致電原告，向原告確認其購車資訊、貸款金額、分期付款期數與每期應繳納之款項，原告均明確向被告表示知悉上開資訊，顯見原告對其向被告申請車輛融資貸款一事知之甚詳，兩造間已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此42萬元消費借貸債權，其後原告並已繳納8期款項，嗣因違約未再繳納，經被告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竟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顯無理由，且有違誠信原則而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起訴狀之原證1所示系爭本票、原證2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原證3之動產抵押契約書、原證4之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原證5之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均為原告所親自簽立。
  ㈡被告提出之被證1、4之錄音，為原告與被告員工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⒈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非作為擔保消費借貸契約之履行，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於起訴狀自承：透過網路覓得貸款代辦公司，而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等語（雄簡卷第8-9頁），又經原告已指定將42萬元款項向和逸公司為給付，有起訴狀、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及中國信託匯款明細在卷可證（雄簡卷第9、27頁、雄簡更一卷第59頁），顯見兩造間所成立者為42萬元之借貸契約消費，且被告已按原告指示向第三人和逸公司為給付。至於原告以兩造簽訂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雄簡卷第21頁），而主張被告係受讓和逸公司對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約定云云。惟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兩造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及借貸金款交付之事實，消費借貸契約即已成立，參以兩造之照會電話錄音譯文，被告照會員工已向原告確認：「被告人員：那此次貸款金額為42萬元，共分5年60期對嗎？原告：對」等語（雄簡更一卷第39頁），且原告當庭亦不否認為其與被告員工之照會電話，益徵兩造間確實有消費借貸之合意無訛，故系爭本票所擔保應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⒉系爭本票債權應有效存在：　
　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於其簽署時，無金額之記載，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等語。惟查，原告已於簽立系爭本票時一併簽立授權書，其上記載：授權被告得視實際狀況自行填載發票日及本票金額等語（雄簡卷第19頁），而原告對於上開授權書為其所簽名亦不爭執（雄簡更一卷第50頁），則被告於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後，自行將其上空白之金額欄位填載兩造借貸款項42萬元，難認有何違法，是系爭本票並無欠缺應記載事項之情事，故系爭本票應為有效之票據。
　⑵至於原告主張，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債權讓與契約並未成立，且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則系爭本票債權之原因關係不存在云云。然本院已認定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而非被告自和逸公司受讓對原告之債權已如前述，縱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或原告撤銷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行為，僅關涉原告與第三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仍有效成立而言，甚至，被告與和逸公司間縱無債權讓與契約，依債之相對性，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契約與本件消費借貸契約分屬不同法律關係，故原告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事由對抗被告。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因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實為輕率、急迫、無經驗，請求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等語。惟觀之兩造之貸款照會錄音譯文，被告之照會人員已向原告詳細詢問個人資料、購買標的、貸款金額，且再次向原告確認，以上資訊是否清楚知道，經原告回答：知道。以原告當時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所為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及效果，實難推諉不知。則原告片面以甫出校園、擔負學貸、信貸等為由，逕主張依民法74條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難認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中古市場價值僅約25萬元，然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與本金加利息竟高達56萬元，遠超過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車輛占有，而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惟觀之，原告於起訴狀時已自承「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等語（雄簡卷第9頁），可見原告對於增加貸款金額之操作手法及用途已知情後，始向被告申請42萬元之分期貸款，並非有何出於錯誤評估或判斷，而事後原告未取得系爭車輛，如有受詐騙之情事，亦為「好求貸」或「周副理」所為，原告難以之對抗被告，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為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本件原告已繳8期款項金額共7萬4,744元，其中本金部分為4萬2,610元，利息為3萬2,134元，有被告提出之計算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4頁），因此，原告尚欠被告借貸款項本金為37萬7,390元（計算式：420,000－42,610＝377,390）。系爭本票既係擔保上開借款債權，則原告就系爭票據債權超過37萬7,390元範圍內應不存在。　
六、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7萬7,390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約定利息



		李佳育

		111年9月23日

		 42萬元

		無

		年息16％







附表二　
		原債權人

		 債權發生原因

		債權受讓人

		債權內容



		和逸公司

		分期買賣自小客車價金

		歐悅融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42萬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116年9月27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前開本金及利息共560,580元，分60期償還，每期償還9,343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李佳育  
訴訟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      告  歐悅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冠宏  
訴訟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30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拾
柒萬柒仟參佰玖拾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第3 款規
    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為同法第436
    條第2 項所明定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先位
    聲明：㈠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㈡確
    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不存在。備
    位聲明：被告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3日所簽發附表一所示
    之本票票據法律行為、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法
    律行為均應予撤銷（雄簡卷第7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
    為：先位聲明：確認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備位聲明
    ：撤銷附表一所示本票之發票行為（雄簡更一卷第49頁）。
    審酌變更前、後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故其所為訴之變更
    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
    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
    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
    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台上字第1031 號判例意旨參照）。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6948號民事
    裁定所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
    ，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對原告行使票據權利，而
    原告否認該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
    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
    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
    確認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為清償學貸、信貸等款項而有
    資金需求，透過網路覓得自稱為「好求貸」之貸款代辦公司
    ，原告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
    ，「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
    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
    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
    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云云，原告
    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迫於先
    前所負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誤信為真。
    於同年月23日前往「周副理」所指定處所，與自稱車商人員
    會合，由車商人員交付原告空白之系爭本票，以及分期付款
    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
    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於前揭文件上未填載任何項目
    、欄位之情形下，要求原告於完全空白之前揭文件上簽名蓋
    章。同時車商人員表示：若原告無用車需求，代辦人員會將
    系爭車輛租賃給台中的車商並給付原告租金云云，原告遂依
    照車商人員之指示辦理。嗣於同年00月間，原告收到被告之
    催繳通知，卻未收到「周副理」所稱增貸之金額，相關稅金
    、強制險費用亦未經繳納，與先前「周副理」所稱：原告可
    取得增貸金額以及協助處理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等語相去
    甚遠，「周副理」屢次推諉敷衍原告，原告始察覺受騙。又
    原告所簽名之系爭本票，簽署時其上並無金額之記載，原告
    雖另出具授權書，惟該次本票未完成應記載事項，屬無效票
    據，原告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本票有效
    ，然兩造間並無約定任何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
    係，係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即擔保附
    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而觀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
    契約書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僅兩造簽署，丙方即
    債權讓與人和逸國際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和逸公司）及其法
    定代理人，自始未在前開兩份文件上用印或簽名，無從認定
    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已成立債權讓與契約。再者，原告完全不
    知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上
    之和逸公司為何人，亦未曾與和逸公司或車主洽商附表二之
    買賣車輛，實無成立買賣車輛合意，附表二之債權應屬無效
    ，故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權利因失其擔保，原告自得憑此對
    抗被告，而不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爰依法聲請確認被告
    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如法官認原告上開主
    張為無理由，惟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僅23歲，甫經畢業，初
    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
    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
    信為真，因而簽發系爭本票、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
    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
    確認書等文件，原告所為之法律行為情形，應符合民法第74
    條所定「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況且附表二買賣契約標的
    之車輛「SKODA YET 1.2版TSI，2014年份」（下爭系爭車輛
    ），於買賣契約成立當時系爭車輛年份已超過8年，中古市
    場價格僅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然原告為給付買賣價金
    之款項而向被告貸款本金加計利息竟高達56萬元，遠超市場
    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車輛占有，可謂車、
    財兩失，該約定依當時之情況觀之，亦屬民法第74條所稱之
    顯失公平，爰此，原告依據民法第74條之規定於1年內向法
    院聲請撤銷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爰為此提
    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9月23日簽立系爭本票時，同時立具
    授權書，授權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得視實際情況自行填載發票
    日及票據金額，並視事實需要，隨時自行填載到期日，並行
    使票據上之權利，由此可知系爭本票既經原告授權被告填寫
    票據金額，使其成為完全票據，原告自應負擔票據責任。又
    依雙方該日簽訂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約定原告自111
    年10月27日起，每月為一期，一期繳納9,343元，共分60期
    方式償還被告貸與之42萬元債權，且被告在原告向其申請分
    期融資貸款後，已由被告之行政人員於000年0月間致電原告
    ，向原告確認其購車資訊、貸款金額、分期付款期數與每期
    應繳納之款項，原告均明確向被告表示知悉上開資訊，顯見
    原告對其向被告申請車輛融資貸款一事知之甚詳，兩造間已
    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此42萬元消費
    借貸債權，其後原告並已繳納8期款項，嗣因違約未再繳納
    ，經被告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竟提起本件訴訟，其
    主張顯無理由，且有違誠信原則而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起訴狀之原證1所示系爭本票、原證2分期付款暨債權讓
    與契約書、原證3之動產抵押契約書、原證4之動產擔保登記
    申請書、原證5之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均為原告所親
    自簽立。
  ㈡被告提出之被證1、4之錄音，為原告與被告員工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⒈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
    權讓與契約」之履行，非作為擔保消費借貸契約之履行，兩
    造間並無消費借貸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於
    起訴狀自承：透過網路覓得貸款代辦公司，而與自稱「周副
    理」之代辦專員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
    ，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
    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
    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
    用等語（雄簡卷第8-9頁），又經原告已指定將42萬元款項
    向和逸公司為給付，有起訴狀、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
    及中國信託匯款明細在卷可證（雄簡卷第9、27頁、雄簡更
    一卷第59頁），顯見兩造間所成立者為42萬元之借貸契約消
    費，且被告已按原告指示向第三人和逸公司為給付。至於原
    告以兩造簽訂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雄簡卷第21頁
    ），而主張被告係受讓和逸公司對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兩
    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約定云云。惟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
    約，兩造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及借貸金款交付之事實，消
    費借貸契約即已成立，參以兩造之照會電話錄音譯文，被告
    照會員工已向原告確認：「被告人員：那此次貸款金額為42
    萬元，共分5年60期對嗎？原告：對」等語（雄簡更一卷第3
    9頁），且原告當庭亦不否認為其與被告員工之照會電話，
    益徵兩造間確實有消費借貸之合意無訛，故系爭本票所擔保
    應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⒉系爭本票債權應有效存在：　
　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於其簽署時，無金額之記載，欠缺應記載
    事項為無效等語。惟查，原告已於簽立系爭本票時一併簽立
    授權書，其上記載：授權被告得視實際狀況自行填載發票日
    及本票金額等語（雄簡卷第19頁），而原告對於上開授權書
    為其所簽名亦不爭執（雄簡更一卷第50頁），則被告於原告
    簽發系爭本票後，自行將其上空白之金額欄位填載兩造借貸
    款項42萬元，難認有何違法，是系爭本票並無欠缺應記載事
    項之情事，故系爭本票應為有效之票據。
　⑵至於原告主張，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債權讓與契約並未成立，
    且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則
    系爭本票債權之原因關係不存在云云。然本院已認定系爭本
    票之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而非被告自和
    逸公司受讓對原告之債權已如前述，縱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
    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或原告撤銷購買系爭車輛
    之買賣行為，僅關涉原告與第三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仍
    有效成立而言，甚至，被告與和逸公司間縱無債權讓與契約
    ，依債之相對性，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契約與本件消費借貸
    契約分屬不同法律關係，故原告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事由
    對抗被告。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
    驗，因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
    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實為輕
    率、急迫、無經驗，請求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等語。惟
    觀之兩造之貸款照會錄音譯文，被告之照會人員已向原告詳
    細詢問個人資料、購買標的、貸款金額，且再次向原告確認
    ，以上資訊是否清楚知道，經原告回答：知道。以原告當時
    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所為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及效
    果，實難推諉不知。則原告片面以甫出校園、擔負學貸、信
    貸等為由，逕主張依民法74條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難
    認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中古市場價值僅約25
    萬元，然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與本金加利息竟
    高達56萬元，遠超過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
    系爭車輛占有，而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惟觀之，原告
    於起訴狀時已自承「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
    ：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
    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
    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
    等語（雄簡卷第9頁），可見原告對於增加貸款金額之操作
    手法及用途已知情後，始向被告申請42萬元之分期貸款，並
    非有何出於錯誤評估或判斷，而事後原告未取得系爭車輛，
    如有受詐騙之情事，亦為「好求貸」或「周副理」所為，原
    告難以之對抗被告，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
    ，為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本件原告已繳8期款項金額共7萬4,744元，其中本金部分為4
    萬2,610元，利息為3萬2,134元，有被告提出之計算表在卷
    可參（本院卷第8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4頁
    ），因此，原告尚欠被告借貸款項本金為37萬7,390元（計
    算式：420,000－42,610＝377,390）。系爭本票既係擔保上開
    借款債權，則原告就系爭票據債權超過37萬7,390元範圍內
    應不存在。　
六、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7萬7,390
    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約定利息 李佳育 111年9月23日  42萬元 無 年息16％ 
附表二　
原債權人  債權發生原因 債權受讓人 債權內容 和逸公司 分期買賣自小客車價金 歐悅融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42萬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116年9月27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前開本金及利息共560,580元，分60期償還，每期償還9,343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李佳育  
訴訟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      告  歐悅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冠宏  
訴訟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3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拾柒萬柒仟參佰玖拾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第3 款規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為同法第436條第2 項所明定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先位聲明：㈠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㈡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不存在。備位聲明：被告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3日所簽發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法律行為、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法律行為均應予撤銷（雄簡卷第7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備位聲明：撤銷附表一所示本票之發票行為（雄簡更一卷第49頁）。審酌變更前、後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故其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台上字第1031 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6948號民事裁定所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對原告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該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為清償學貸、信貸等款項而有資金需求，透過網路覓得自稱為「好求貸」之貸款代辦公司，原告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云云，原告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迫於先前所負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誤信為真。於同年月23日前往「周副理」所指定處所，與自稱車商人員會合，由車商人員交付原告空白之系爭本票，以及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於前揭文件上未填載任何項目、欄位之情形下，要求原告於完全空白之前揭文件上簽名蓋章。同時車商人員表示：若原告無用車需求，代辦人員會將系爭車輛租賃給台中的車商並給付原告租金云云，原告遂依照車商人員之指示辦理。嗣於同年00月間，原告收到被告之催繳通知，卻未收到「周副理」所稱增貸之金額，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亦未經繳納，與先前「周副理」所稱：原告可取得增貸金額以及協助處理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等語相去甚遠，「周副理」屢次推諉敷衍原告，原告始察覺受騙。又原告所簽名之系爭本票，簽署時其上並無金額之記載，原告雖另出具授權書，惟該次本票未完成應記載事項，屬無效票據，原告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本票有效，然兩造間並無約定任何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即擔保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而觀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僅兩造簽署，丙方即債權讓與人和逸國際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和逸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始未在前開兩份文件上用印或簽名，無從認定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已成立債權讓與契約。再者，原告完全不知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上之和逸公司為何人，亦未曾與和逸公司或車主洽商附表二之買賣車輛，實無成立買賣車輛合意，附表二之債權應屬無效，故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權利因失其擔保，原告自得憑此對抗被告，而不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爰依法聲請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如法官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無理由，惟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因而簽發系爭本票、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等文件，原告所為之法律行為情形，應符合民法第74條所定「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況且附表二買賣契約標的之車輛「SKODA YET 1.2版TSI，2014年份」（下爭系爭車輛），於買賣契約成立當時系爭車輛年份已超過8年，中古市場價格僅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然原告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款本金加計利息竟高達56萬元，遠超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車輛占有，可謂車、財兩失，該約定依當時之情況觀之，亦屬民法第74條所稱之顯失公平，爰此，原告依據民法第74條之規定於1年內向法院聲請撤銷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9月23日簽立系爭本票時，同時立具授權書，授權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得視實際情況自行填載發票日及票據金額，並視事實需要，隨時自行填載到期日，並行使票據上之權利，由此可知系爭本票既經原告授權被告填寫票據金額，使其成為完全票據，原告自應負擔票據責任。又依雙方該日簽訂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約定原告自111年10月27日起，每月為一期，一期繳納9,343元，共分60期方式償還被告貸與之42萬元債權，且被告在原告向其申請分期融資貸款後，已由被告之行政人員於000年0月間致電原告，向原告確認其購車資訊、貸款金額、分期付款期數與每期應繳納之款項，原告均明確向被告表示知悉上開資訊，顯見原告對其向被告申請車輛融資貸款一事知之甚詳，兩造間已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此42萬元消費借貸債權，其後原告並已繳納8期款項，嗣因違約未再繳納，經被告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竟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顯無理由，且有違誠信原則而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起訴狀之原證1所示系爭本票、原證2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原證3之動產抵押契約書、原證4之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原證5之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均為原告所親自簽立。
  ㈡被告提出之被證1、4之錄音，為原告與被告員工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⒈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非作為擔保消費借貸契約之履行，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於起訴狀自承：透過網路覓得貸款代辦公司，而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等語（雄簡卷第8-9頁），又經原告已指定將42萬元款項向和逸公司為給付，有起訴狀、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及中國信託匯款明細在卷可證（雄簡卷第9、27頁、雄簡更一卷第59頁），顯見兩造間所成立者為42萬元之借貸契約消費，且被告已按原告指示向第三人和逸公司為給付。至於原告以兩造簽訂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雄簡卷第21頁），而主張被告係受讓和逸公司對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約定云云。惟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兩造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及借貸金款交付之事實，消費借貸契約即已成立，參以兩造之照會電話錄音譯文，被告照會員工已向原告確認：「被告人員：那此次貸款金額為42萬元，共分5年60期對嗎？原告：對」等語（雄簡更一卷第39頁），且原告當庭亦不否認為其與被告員工之照會電話，益徵兩造間確實有消費借貸之合意無訛，故系爭本票所擔保應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⒉系爭本票債權應有效存在：　
　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於其簽署時，無金額之記載，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等語。惟查，原告已於簽立系爭本票時一併簽立授權書，其上記載：授權被告得視實際狀況自行填載發票日及本票金額等語（雄簡卷第19頁），而原告對於上開授權書為其所簽名亦不爭執（雄簡更一卷第50頁），則被告於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後，自行將其上空白之金額欄位填載兩造借貸款項42萬元，難認有何違法，是系爭本票並無欠缺應記載事項之情事，故系爭本票應為有效之票據。
　⑵至於原告主張，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債權讓與契約並未成立，且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則系爭本票債權之原因關係不存在云云。然本院已認定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而非被告自和逸公司受讓對原告之債權已如前述，縱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或原告撤銷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行為，僅關涉原告與第三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仍有效成立而言，甚至，被告與和逸公司間縱無債權讓與契約，依債之相對性，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契約與本件消費借貸契約分屬不同法律關係，故原告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事由對抗被告。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因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實為輕率、急迫、無經驗，請求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等語。惟觀之兩造之貸款照會錄音譯文，被告之照會人員已向原告詳細詢問個人資料、購買標的、貸款金額，且再次向原告確認，以上資訊是否清楚知道，經原告回答：知道。以原告當時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所為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及效果，實難推諉不知。則原告片面以甫出校園、擔負學貸、信貸等為由，逕主張依民法74條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難認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中古市場價值僅約25萬元，然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與本金加利息竟高達56萬元，遠超過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車輛占有，而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惟觀之，原告於起訴狀時已自承「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等語（雄簡卷第9頁），可見原告對於增加貸款金額之操作手法及用途已知情後，始向被告申請42萬元之分期貸款，並非有何出於錯誤評估或判斷，而事後原告未取得系爭車輛，如有受詐騙之情事，亦為「好求貸」或「周副理」所為，原告難以之對抗被告，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為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本件原告已繳8期款項金額共7萬4,744元，其中本金部分為4萬2,610元，利息為3萬2,134元，有被告提出之計算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4頁），因此，原告尚欠被告借貸款項本金為37萬7,390元（計算式：420,000－42,610＝377,390）。系爭本票既係擔保上開借款債權，則原告就系爭票據債權超過37萬7,390元範圍內應不存在。　
六、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7萬7,390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約定利息



		李佳育

		111年9月23日

		 42萬元

		無

		年息16％







附表二　
		原債權人

		 債權發生原因

		債權受讓人

		債權內容



		和逸公司

		分期買賣自小客車價金

		歐悅融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42萬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116年9月27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前開本金及利息共560,580元，分60期償還，每期償還9,343元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李佳育  
訴訟代理人  葉庭嘉律師
被      告  歐悅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冠宏  
訴訟代理人  張孟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3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持有原告簽發如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本金逾新臺幣參拾柒萬柒仟參佰玖拾元，暨該部分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六計算之利息債權均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但書第2 款、第3 款規定甚明，此一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亦有準用，為同法第436條第2 項所明定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先位聲明：㈠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㈡確認被告對原告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不存在。備位聲明：被告與原告於民國112年9月23日所簽發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法律行為、如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法律行為均應予撤銷（雄簡卷第7頁）。嗣於審理中變更聲明為：先位聲明：確認附表一所示本票債權不存在。備位聲明：撤銷附表一所示本票之發票行為（雄簡更一卷第49頁）。審酌變更前、後均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故其所為訴之變更與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存否不明確，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或受侵害之危險，而此種不安之狀態或危險，能以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42年台上字第1031 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持有本院112年度司票字第6948號民事裁定所載如附表一所示之本票（下稱系爭本票）債權不存在，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對原告行使票據權利，而原告否認該本票上債權，顯然兩造就系爭本票債權存在與否已發生爭執，如不訴請確認，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將有受侵害之危險，則原告提起本件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之訴，即有確認之法律上利益，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000年0月間為清償學貸、信貸等款項而有資金需求，透過網路覓得自稱為「好求貸」之貸款代辦公司，原告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云云，原告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迫於先前所負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誤信為真。於同年月23日前往「周副理」所指定處所，與自稱車商人員會合，由車商人員交付原告空白之系爭本票，以及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於前揭文件上未填載任何項目、欄位之情形下，要求原告於完全空白之前揭文件上簽名蓋章。同時車商人員表示：若原告無用車需求，代辦人員會將系爭車輛租賃給台中的車商並給付原告租金云云，原告遂依照車商人員之指示辦理。嗣於同年00月間，原告收到被告之催繳通知，卻未收到「周副理」所稱增貸之金額，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亦未經繳納，與先前「周副理」所稱：原告可取得增貸金額以及協助處理相關稅金、強制險費用等語相去甚遠，「周副理」屢次推諉敷衍原告，原告始察覺受騙。又原告所簽名之系爭本票，簽署時其上並無金額之記載，原告雖另出具授權書，惟該次本票未完成應記載事項，屬無效票據，原告自無庸負發票人責任。退步言，縱認系爭本票有效，然兩造間並無約定任何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係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即擔保附表二「債權內容」所示之債權，而觀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僅兩造簽署，丙方即債權讓與人和逸國際汽車有限公司（下稱和逸公司）及其法定代理人，自始未在前開兩份文件上用印或簽名，無從認定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已成立債權讓與契約。再者，原告完全不知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及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上之和逸公司為何人，亦未曾與和逸公司或車主洽商附表二之買賣車輛，實無成立買賣車輛合意，附表二之債權應屬無效，故被告持有之系爭本票權利因失其擔保，原告自得憑此對抗被告，而不負系爭本票之票據責任，爰依法聲請確認被告就附表一所示之本票票據債權不存在。如法官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無理由，惟原告簽發系爭本票時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因而簽發系爭本票、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動產抵押契約書、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等文件，原告所為之法律行為情形，應符合民法第74條所定「輕率、急迫或無經驗」，況且附表二買賣契約標的之車輛「SKODA YET 1.2版TSI，2014年份」（下爭系爭車輛），於買賣契約成立當時系爭車輛年份已超過8年，中古市場價格僅約新臺幣（下同）25萬元，然原告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款本金加計利息竟高達56萬元，遠超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車輛占有，可謂車、財兩失，該約定依當時之情況觀之，亦屬民法第74條所稱之顯失公平，爰此，原告依據民法第74條之規定於1年內向法院聲請撤銷系爭本票之法律行為，或減輕其給付。爰為此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變更後訴之聲明。
二、被告則以：原告於111年9月23日簽立系爭本票時，同時立具授權書，授權予被告或其指定人得視實際情況自行填載發票日及票據金額，並視事實需要，隨時自行填載到期日，並行使票據上之權利，由此可知系爭本票既經原告授權被告填寫票據金額，使其成為完全票據，原告自應負擔票據責任。又依雙方該日簽訂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約定原告自111年10月27日起，每月為一期，一期繳納9,343元，共分60期方式償還被告貸與之42萬元債權，且被告在原告向其申請分期融資貸款後，已由被告之行政人員於000年0月間致電原告，向原告確認其購車資訊、貸款金額、分期付款期數與每期應繳納之款項，原告均明確向被告表示知悉上開資訊，顯見原告對其向被告申請車輛融資貸款一事知之甚詳，兩造間已經成立消費借貸契約，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此42萬元消費借貸債權，其後原告並已繳納8期款項，嗣因違約未再繳納，經被告向本院聲請本票裁定後，原告竟提起本件訴訟，其主張顯無理由，且有違誠信原則而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起訴狀之原證1所示系爭本票、原證2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原證3之動產抵押契約書、原證4之動產擔保登記申請書、原證5之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均為原告所親自簽立。
  ㈡被告提出之被證1、4之錄音，為原告與被告員工之對話。
四、爭執事項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何？是否有效存在？
　⒈系爭本票原因關係為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原告主張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乃在於擔保「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之履行，非作為擔保消費借貸契約之履行，兩造間並無消費借貸契約等語，為被告所否認。經查，原告於起訴狀自承：透過網路覓得貸款代辦公司，而與自稱「周副理」之代辦專員聯繫，「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等語（雄簡卷第8-9頁），又經原告已指定將42萬元款項向和逸公司為給付，有起訴狀、債權讓與暨委託撥款確認書及中國信託匯款明細在卷可證（雄簡卷第9、27頁、雄簡更一卷第59頁），顯見兩造間所成立者為42萬元之借貸契約消費，且被告已按原告指示向第三人和逸公司為給付。至於原告以兩造簽訂之分期付款暨債權讓與契約書（雄簡卷第21頁），而主張被告係受讓和逸公司對原告之買賣價金債權，兩造間並無任何消費借貸約定云云。惟消費借貸契約非要式契約，兩造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及借貸金款交付之事實，消費借貸契約即已成立，參以兩造之照會電話錄音譯文，被告照會員工已向原告確認：「被告人員：那此次貸款金額為42萬元，共分5年60期對嗎？原告：對」等語（雄簡更一卷第39頁），且原告當庭亦不否認為其與被告員工之照會電話，益徵兩造間確實有消費借貸之合意無訛，故系爭本票所擔保應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⒉系爭本票債權應有效存在：　
　⑴原告主張系爭本票於其簽署時，無金額之記載，欠缺應記載事項為無效等語。惟查，原告已於簽立系爭本票時一併簽立授權書，其上記載：授權被告得視實際狀況自行填載發票日及本票金額等語（雄簡卷第19頁），而原告對於上開授權書為其所簽名亦不爭執（雄簡更一卷第50頁），則被告於原告簽發系爭本票後，自行將其上空白之金額欄位填載兩造借貸款項42萬元，難認有何違法，是系爭本票並無欠缺應記載事項之情事，故系爭本票應為有效之票據。
　⑵至於原告主張，被告與和逸公司間債權讓與契約並未成立，且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則系爭本票債權之原因關係不存在云云。然本院已認定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兩造間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而非被告自和逸公司受讓對原告之債權已如前述，縱原告並未與系爭車輛之車主或和逸公司成立買賣契約，或原告撤銷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行為，僅關涉原告與第三人間之買賣法律關係是否仍有效成立而言，甚至，被告與和逸公司間縱無債權讓與契約，依債之相對性，購買系爭車輛之買賣契約與本件消費借貸契約分屬不同法律關係，故原告不得以其與出賣人間之事由對抗被告。
　㈡原告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有無理由？　
　　原告主張，當時年僅23歲，甫經畢業，初入職場而無社會經驗，因先前所負之學貸、信貸等債務急需償還之情況下，遂對於「好求貸」貸款代辦公司人員之誆騙誤信為真，實為輕率、急迫、無經驗，請求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等語。惟觀之兩造之貸款照會錄音譯文，被告之照會人員已向原告詳細詢問個人資料、購買標的、貸款金額，且再次向原告確認，以上資訊是否清楚知道，經原告回答：知道。以原告當時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對於其所為之消費借貸法律行為及效果，實難推諉不知。則原告片面以甫出校園、擔負學貸、信貸等為由，逕主張依民法74條撤銷系爭票據之發票行為，難認有理由。至於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中古市場價值僅約25萬元，然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款項而向被告貸與本金加利息竟高達56萬元，遠超過市場行情兩倍有餘，且原告自始未取得系爭車輛占有，而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云云，惟觀之，原告於起訴狀時已自承「周副理告知原告貸款之相關流程，並稱：會於貸款程序中協助原告以購買汽車方式增加貸款金額，例如價值20萬之汽車可以增貸至40萬，所增加之貸款金額可以用於處理原告現有之負債、相關稅金、強制險等費用。」等語（雄簡卷第9頁），可見原告對於增加貸款金額之操作手法及用途已知情後，始向被告申請42萬元之分期貸款，並非有何出於錯誤評估或判斷，而事後原告未取得系爭車輛，如有受詐騙之情事，亦為「好求貸」或「周副理」所為，原告難以之對抗被告，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74條撤銷發票行為，為無理由。
　㈢系爭本票債權金額尚餘多少？　　　
　　本件原告已繳8期款項金額共7萬4,744元，其中本金部分為4萬2,610元，利息為3萬2,134元，有被告提出之計算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81頁），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4頁），因此，原告尚欠被告借貸款項本金為37萬7,390元（計算式：420,000－42,610＝377,390）。系爭本票既係擔保上開借款債權，則原告就系爭票據債權超過37萬7,390元範圍內應不存在。　
六、從而，原告請求確認被告持有系爭本票債權於逾37萬7,390元部分，暨該部分自112年5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6％計算之利息債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鄧怡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　記　官  林家瑜
附表一
發票人    發票日 票面金額 到期日 約定利息 李佳育 111年9月23日  42萬元 無 年息16％ 
附表二　
原債權人  債權發生原因 債權受讓人 債權內容 和逸公司 分期買賣自小客車價金 歐悅融資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42萬及自111年10月27日起至116年9月27日止，按年息12％計算之利息。前開本金及利息共560,580元，分60期償還，每期償還9,343元 




